
神的標準

人當以訓誨和法度為標準(賽八﹕20)

神作事的規律性，使人驚奇。在創造的開始，神就使晝夜有定，

萬物各從其類，而且在天空設定光體，“可以分晝夜，作記號，定

節令，日子，年歲”。(創一：1-31)其實，人從自然界可能認識神，

是由於祂的規律。數學，法學，音樂，天文學，和其他科學，離開

了神的規律性，都不可能運作。

人的問題，是喜歡離開神的規律，隨從自己的意思行作。到道

路不順利的時候，才轉而尋求指引。因此，求神問卜，觀兆交鬼的

事，並不限於愚昧無知的人；不僅古時候有，現今也仍然有人這樣

作，而且受過良好教育的人，也不乏人去作那種事。等到人發現，

負國家社會重任的人，也去求鬼指引，才警覺到領袖的脆弱，而由

這種人作領路的，其前途是多麼危險！

這樣作的錯誤，還不僅是因為迷信愚昧，更是惹動忌邪的神，

在神以外去尋求引導。神吩咐祂的子民，要徹底禁止假先知，行邪

術的，交鬼的(利一九：31 二 O：6,27 申一三：5)。

聖經中的先知，為神所揀選使用，傳出從神來的信息，預言將

來必成的事。神卻沒有告訴他們所要遇到的事，教導他們趨吉避凶

的方法；只是指示他們傳揚真理的任務。雖然先知以賽亞，知道他

講的道沒有效果，不受歡迎(賽六：9-13)；先知耶利米，得神指示，

要被全地的人反對(耶一：17-19)；神的僕人總不以自己的榮辱得失

為念。

新約中主的僕人也是如此。主預告彼得，他將要為了主的見證

而殉道。他沒有詳問將來，只好奇的想知道約翰的將來如何。主耶



穌卻回答說，那不關他的事，當盡的責任是：“你跟從我吧！”(約

二一：22)使徒保羅雖然得到別的先知警告，將來要受苦難，只坦然

的說：“我卻不以性命為念，也不看為寶貴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

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，證明神恩惠的福音。”(徒二 O：24)

但遵主旨，莫問前程，既然沒有懷疑，只管順從主的安排，為甚麼

要去求問明天？

人當以訓誨和法度為標準！他們所說的若不與此相符，必不得見

晨光。(賽八：20)

屬神的人哪！你有了神的話，就是真理，作為你行動的標準，

就當遵行，在祂的光中，不至於失迷，用不著去尋求甚麼自稱有智

慧的交鬼者領路，免得掉在坑裡。


